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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對於小組委員會未來的討論重點及跟進事項十分關注，故特函  閣下，期望  閣

下可以將下列本人關心的範圍列入議程，讓委員討論及研究。有關範疇如下﹕ 

 

1. 房委會如何履行《房屋條例》 

 

政府自 2005 年出售 180 公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予領匯 (後改名為領展) 後，公

屋居民及商戶早已苦不堪言。領展自 2014 年開始將 28 個公屋街市商場及停車埸

轉售，並計劃於 2018 年 2 月底，再次轉售 17 個物業，直接影響居民生活。過往

例如興民邨、田灣邨等，屋邨轉售後變成孤島，居民根本買不到生活必須品，究

竟房委會如何履行《房屋條例》第(4)條(1)訂明「確保提供」服務予居民； 

 

2. 轉受資產時政府的角色 

 

領展轉售公屋商場及停車場予新業主後，領展及新業主完全欠缺透明度，在採取

任何變動前亦不會主動向受影響居民及商戶作出交代或解釋，面對前景不明的處

境，居民及商戶均存有莫大憂慮，房委會及政府如何促使領展及新業主作交代，

讓居民及商戶䆁除疑慮； 

 

3. 政府如何確保居民可優先使用車位 

 

按照公屋／居屋地契內清楚列明當邨居民享有使用車位的優先權，然而新業主收

購公屋停車埸後，只顧拆售車場圖利，例如東熹苑、兆麟苑等，致使當區居民無

法使用，房委會及地政署如何有效監察領展及新業主有否違犯地契列明的條款； 

 

4. 政府如何確保社區有足夠社會服務 

 

公契清楚列明公屋／居屋範圍備有社會福利用途的單位，但新業主收購公屋商場

街市及停車埸後，為求賺取更高回報，直接向社福機構、非牟利機構或自助組織

增加租金及管理費，最終變相迫遷，例如新田圍邨提供認知障礙症服務的社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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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信義會) 被加租達 1.6 倍，與政府推行的施政方針背道而馳 (居家安老、小區

服務為本等)，直接影響服務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房屋署、社會署及勞福局如何

協助相關機構繼續在區內提供服務； 

 

5. 政府如何協助處理權責不清問題 

 

領展時期與屋邨／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權責不清的情況，在轉售後情況更為複雜。

以錦英苑為例，過往在領展時期，領展與錦英苑業主立案法團已就籃球場射燈電

費責任誰屬持不同意見。而穗禾苑就著地界、停車場的電力系統和消防系統、商

場的升降機和屋苑的垃圾站等維修及保養責任誰屬問題，至今仍未解決。隨著新

業主拆售車位物業，導致連串權責問題，如停車場的維修及保養問題，將來或有

可能引致其他訴訟後果。房委會按照 2004 年 11 月 19 日與領匯的簽署《銷售買賣

協議書》Sales and Purchase Agreement，無論領展及新業主均要遵守並覆行協議書的

條文，包括權責問題、更改商業樓宇面積規範、改變公共空間的設施及使用權等、

究竟地政署是否有一套清晰批審程序指引；以及政府如何監管及解決領展或新業

主與屋邨／屋苑業主立案法團的權責糾紛問題； 

 

6. 政府興建商場、街市的規劃 

 

特首林鄭月娥一口拒絕回購領展，政府是否像特首所言：束手無策？根據 2005
年的媒體報導：政府代表律師曾向終審法院解釋即使分拆公屋商場及停車場上

市，房委會仍可根據《房屋條例》，履行其確保公屋居民可獲應有設施的法定責任。

若公屋居民認為其提供的設施不足，房委會仍可作出其他應變措施，例如房委會

可考慮提供免費交通工具，接載居民前往他們認為設施較完備的地方；或者將部

分低層公屋改建成商舖，增加零售設施。甚至可以考慮興建新商場，或由房委會

自行經營商舖，以確保向居民提供適合的服務及設備。政府可有考慮及規劃上述

曾提及的建議。 
 

本人謹提出上述建議議程，望主席  閣下加以考慮，並向全體委員轉達及盡快納入會

議議程。 
 
順頌  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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